
正 本

釋憲聲請書

原確定终局裁定案號：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抗字第724號裁定

聲 請 人 ： 陳烟榮 設 高 雄 市 大 寮 區 仁 德 新 村 1 

號（現於高雄第一監獄服刑）

代 理 人 ： 李衣婷律師 住 高 雄 市 前 金 區 中 正 四 路

(法扶律師）
235號 3 樓 之 1

電 話 ：07-2158070

為聲請人受最高法院10 6年度台抗字第724號裁定（附 件 1 ，下稱 

原確定終局裁定）所適用之刑事訴訟法第4 2 0條 第 1 項 第 6 款與 

憲法第7 條 、第 8 條 及 第 1 6條所保障之人民權利相牴觸，謹依司 

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與 第 8 條 第 1 項 ，提 

出聲請釋蕙事：

壹 、 聲請解釋蕙法之目的

一 、 按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規 定 ：「人 

民 、法人或政黨於其蕙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， 

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 

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。」得聲請解釋憲法。

二 、 查聲請人前依刑事訴訟法第42 0條 第 1 項 第 6 款對臺灣高等 

法院高雄分院10 1年度上訴字第7 4號刑事判決提起再審，經 

原確定終局裁定（原審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 0 6年度聲再 

字 第 8 5號 裁 定 ，附 件 2 ) 以刑事訴訟法第42 0條 第 1 項 第 6 

款所稱之「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」之適用範圍不及於「罪刑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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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理由而駁回，聲請人認為刑事訴訟法第42 0條 第 1 項 第 6 

款 關 於 「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」之再審要件規定，明顯牴觸 

蕙法第7 條平等原則、第 8 條人身自由、第 16條保障人民訴 

訟權及第 2 3條比例原則之規定，而有違憲之疑義，侵害聲請 

人受蕙法保障之權利。

貳 、 疑義之經過與性質，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

一 、原因案件事實

(一 ）  聲請人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，於 100年 7 月 20 

日第2 次警詢時主動供出上游曾志文，嗣檢察官在尚未「查 

獲 」曾志文前[註 1 ] ，即先對聲請人涉嫌販賣二級毒品案 

提 起 公 訴 ，並經高雄地方法院1 0 0年度訴字第1010號刑 

事 判 決 （附 件 3 ) 判處販賣第二級毒品罪。嗣聲請人不服 

提 起 上 訴 ，主張已於警詢初始調查階段即「主動」供出上 

游並提供手機内與上游通聯紀錄及電話號碼，然一審法院 

漏未審酌，聲請人應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 7條 第 1 項 

減刑規範之適用；聲請人並於100年 1 2 月 2 0 日提出舉發 

狀 ，舉 發 绰 號 「志華」真實姓名為曾志文販賣二級毒品。

(二 ）  嗣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（下稱二審法院）上訴審審理程 

序 中 ，法院分別函詢高雄市三民二分局及前鎮分局，上開 

警察機關則函覆該案現已由高雄地檢署冬股廖檢察官偉  

程指揮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辦中(附 件 4 ) 。

二審法院於審判程序提示上開三民二分局及前鎮分局之 

函文供申請人及其選任辯護人閱覽，聲請人及其辯護人則 

援引最高法院10 1年度台上字第709號刑事判決意旨「… 

鑑於該規定早日破獲、落實追查以斷絕供給之規範目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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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所謂查獲，凡職司偵査程序之公務員因職務上之機會， 

或因其個人之經驗、閱 歷 ，認有犯罪嫌疑，而對嫌疑人依 

法採取任何調査、追缉之手段，足認已對其啟動偵查犯罪 

程 序 者 ，即 屬 之 ，至蒐集所得之證據是否足以證明嫌疑人 

犯 罪 ，則 非 所 問 ，縱罪證猶嫌不足而有待進一步追査，亦 

應於後續偵查、審判程序補充行之，要難因此謂其尚未破 

獲 」（附 件 5)主 張 ，根據三民二分局及前鎮分局之函覆内 

容本案應有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 7 條 第 1 項減刑規 

定之適用。惟二審法院 1 0 1年度上訴字第7 4 號刑事判決 

認為聲請人雖於1 0 0年 7 月 2 0 日警詢時供出上游，然迄 

事實審法院言詞辯論終結前，檢調機關均未因聲請人之供 

出上游曾志文，對曾志文所涉販賣第二級毒品案件提起公 

訴 ，故不該當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 7 條 第 1 項之構成要 

件 ，自無減刑之適用，因而判決駁回上訴（附 件 6 ) 。

(三） 嗣聲請人對於二審法院1 0 1年度上訴字第7 4 號判決拒絕 

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 7 條 第 1 項之法律見解仍感不 

服 ，遂提起第三審上訴，經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099 

號判決維持二審法院所持之法律見解（| _ f ) ，駁回聲請 

人之上訴而告確定。

二 、歷經訴訟程序

於上開最高法院1 0 1年度台上字第30 9 9號刑事判決確定 

後 ，同案上游行為人曾志文因涉犯販賣第二級毒品案件， 

經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於1 0 6年 2 月 1 3 日提起公訴，嗣 

經橋頭地方法院10 6年度訴字第7 0 號 刑 事 判 決 （丨附#;8) 

判處販賣二級毒品及三級毒品罪，經司法院官方網頁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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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發現本案上游曾志文已撤回上訴而全案終告確定C附 

1 雜 .9)。故聲請人以毒品來源曾志文已因聲請人之供述而被 

提起公訴甚至遭判刑確定，屬發現新事實、新證據為由， 

主張應開啟再審之理由為刑事訴訟法第42 0條 第 1 項 第 6 

款於民國 104年之修正理由既明確揭橥再審制度乃在「發 

現真實並追求具體之公平正義」，足見如有發現新事實、新 

證據堪認可受輕於原判決所定之應執行刑，亦核與刑事訴 

訟法第 420條 第 1 項 第 6 款法文用語「輕於原罪名」之要 

件相符等語，據以向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聲請再審，主 

張應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 7 條 第 1 項減刑或免刑之適 

用 。惟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認為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 

1 項 第 6 款僅限於輕於原判決所認之「罪名」，不包含「罪 

刑 」，以 1 0 6年聲再字第 8 5 號裁定驳回再審之聲請( M  

| ) 。聲請人對於上開再審裁定不服，遂向最高法院提起抗 

告 ，然原確定終局裁定仍維持再審法院之法律見解，略以： 

「其所謂輕於原判決所認『罪名』之 判 決 ，係指與原判決 

所認罪名比較，其法定刑較輕之相異罪名而言。…縱使抗 

告人所指其先前供出之毒品來源已遭查獲，而為原確定判 

決所未及審酌等情真實，仍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 第 1 項 

第 6 款 規 定 『應受無罪、免 訴 、免刑或輕於原確判決所認 

罪名』之要件不符，抗告人據該款規定聲請再審，並無理 

由 ，予以駁回。經核尚無不合〇」（附 件 1 ) ，裁定駁回抗 

告 。聲請人認為刑事訴訟法第420條 第 1 項 第 6 款 之 「輕 

於原判決所認罪名」不及於「罪刑」，侵害憲法第 8 條人身 

自由權、第 16條訴訟權，違反第 7 條平等原則、第 2 3條 

比例原則而違憲，致聲請人受蕙法保障之權利受侵害，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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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向 大院提起解釋蕙法之聲

請 。

參 、 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

一 、 程序事項

(一）  按 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得聲請解釋憲法：二 、人 民 、法 

人或政黨於其蕙法上所保障之權利，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 

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 

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。」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

第 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定有明文。

(二）  查聲請人前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 0 6年度訴字第7 0 號刑 

事判決為新證據、新事實並向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聲請 

再 審 ，經 該 院 以 1 0 6年聲再字第 8 5 號刑事裁定駁回，嗣 

聲請人不服向最高法院提起抗告，仍遭原確定終局裁定認 

為聲請人之訴因不符刑事訴訟法第420條 第 1 項 第 6 款之

「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」要件而驳回聲請人之抗告，故聲 

請人業已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且窮盡訴訟程序仍無法獲 

得權利救濟。聲請人認為原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之刑事訴 

訟 法 第 4 2 0條 第 1 項 第 6 款 關 於 「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」 

之 要 件 ，排 除 「罪刑」，侵害憲法第7 條 、第 8 條 、第 16 

條 及 第 2 3 條 等 規 定 ，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

第 1項第 2款提起解釋憲法之聲請，程序上於法自無不合。

二 、 實體事項

(一） 原確定终局裁定所適用之刑事訴訟法第42 0條 第 1 項 第 6 

款 關 於 「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」之 規 定 ，侵害憲法第8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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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人身自由權及第 1 6條 訴 訟 權 ：

1 、 再審制度之目的

(1) 為了發現事實真相並追求個案公平正義之具體實現， 

我國刑事訴訟法於判決確定前設有上訴、抗告等機置 

以資救濟。判決確定後則與多數外國立法例同，另設有 

再審制度以為救濟。基於屬於法治國原則之法安定性 

原則考量，避 免 （再次）更動已經確認的刑事法事實， 

及以此為前提的後續法律作為之效力與既存狀態，當 

然也出於減免刑事司法實務案件負荷的務實考量，對 

於容許再審聲請之法定事由向來均設有嚴格的限制。 

然 而 ，法安定性原則並非法治國原則之唯一或最高價 

值 。由於再審機制之存在，肯認了亦屬於法治國原則内 

涵之實體正義原則，在特定條件下，更優先於法安定性 

之維護（陳重言，刑事再審新法週年之實證觀察與評釋 

—借鏡德國法與實務之比較角度，全國律師，第 2 0卷 

第 8 期 ，201 6年 8 月 ，第 5 頁 ，附 伴 JO)。換 言 之 ，再 

審制度係在法安定性原則及訴訟經濟之要求下，例外 

地給予受判決人再一次爭執判決之機會，就 此 ，刑事訴 

訟 法 第 4 2 0條 及 第 4 2 2條分別規定了「為受判決人利 

益」與 「為受判決人不利益」兩種聲請再審之事由，目 

的在於發現真實、尋求個案正義。

(2) 復 次 ，從 2015年刑事訴訟法修法理由：「再審制度之目 

的既在發現真實並追求具體之公平正義，以調合法律 

之安定與真相之發見，自不得獨厚法安定性而忘卻正 

義之追求。」可 知 ，立法者趨向放寬提起再審之限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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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更加落實憲法保障人權之規範目的。

2 、  按 「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。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 

定 外 ，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，不得逮捕拘禁。 

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，不得審問處罰。非依法定程序之逮 

捕 、拘 禁 、審 問 、處 罰 ，得 拒 絕 之 。」憲法第 8 條 第 1 項 

定有明文。次 按 ，釋 字 第 3 8 4解釋理由書指出：「憲法第 8 

條 第 1 項規定…係指凡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處置，在一定 

限度内為憲法保留之範圍，不問是否屬於刑事被告身分， 

均受上開規定之保障。除現行犯之逮捕，由法律另定外， 

其他事項所定之程序，亦須以法律定之，且立法機關於制 

定法律時，其内容更須合於實質正當，並應符合憲法第二 

十三條所定之條件，此乃屬人身自由之制度性保障（附件 

國 ）。」，再 按 釋 字 第 6 9 0解釋理由書指出：「人民身體之 

自由應予保障，為憲法第八條所明定。惟國家以法律明確 

規定限制人民之身體自由者，倘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 

原 則 無 違 ，並踐行必要之司法程序或其他正當法律程序， 

即難謂其牴觸憲法第八條之規定 (附 件 1 2 )。」準 此 ，法 

律規定限制人民之人身自由，必須經過實質正當之法律程 

序 ，並符合憲法第2 3條 之 要 件 ，始足當之。

3 、  次 按 ，憲 法 第 1 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，係指人民於其權利 

或法律上利益遭受侵害時，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。基於 

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，人民權利或法律上利益遭受 

侵 害 時 ，必須給予向法院提起訴訟，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 

公平審判，以獲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，不得僅因身分或職 

業之不同即予以限制（參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第430號、 

第 65 3號 、第 73 6號 ，附件1'3: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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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、 基 此 ，刑事訴訟法第420條 第 1 項 第 6 款之再審目標限於 

「無罪」、「免訴」、「免刑」或 「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」之 

規 定 ，限制受判決人提出新事證推翻原確定判決認定刑罰 

之事實基礎之權利，使受判決人無法以重大量刑不當為由 

提起再審，已屬侵害受判決人第 8 條之人身自由權及第16 

條訴訟權。亦 即 ，對於確定判決量刑不當得提起再審之理 

由 ，實 質 上 ，並不牴觸再審制度之目的，且更有助於貫徹 

設置再審制度之目的在於發現真實追求正義之公平理念， 

殊無理由予以限制之必要。今上開規定沒有理由一律排除 

單純重大量刑減輕的再審目標，違反蕙法第7條平等原則、 

第 2 3 條比例原則及憲法上制度性保障之規定，對聲請人 

受憲法第 8 條 、第 1 6條所保障之人身自由及訴訟權形成 

違蕙之侵害，以下謹逐一論述之。

(二 ） 刑事訴訟法第420條 第 1 項 第 6 款 限 於 「輕於原判決所認 

罪名」之 規 定 ，牴觸蕙法第7 條平等原則：

1 、 刑事訴訟法第420條 第 1 項 第 6 款再審目標僅限於「輕於 

原判決所認『罪名』之判決者」之規定，已形成差別待遇：

(1) 第 7 條平等原則之意旨

「中華民國人民，無分男女、宗教、種 族 、階級、黨派， 

在法律上一律平等。」蕙法第7 條定有明文。按憲法第 

七條保障人民平等權，旨在防止立法者恣意，並避免對 

人民為不合理之差別待遇。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權保 

障 之 要 求 ，其判斷應取決於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 

之目的是否合憲，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 

之 間 ，是否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而定（司法院釋字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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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8 2號 、第 69 4號 、第 70 1號 、第 71 9號解釋參照，丨附 

件 藤 ）。再按，憲法第七條所揭示之平等原則非指絕對、 

機械之形式上平等，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 

質平等，要求本質上相同之事物應為相同之處理，不得 

恣意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（司法院釋字第4 8 5號 、 

第 59 6號 、第 64 8號 、第 66 6號解釋參照，附 件 15 )。 

準 此 ，法律並非全然不得給予人民差別待遇，而是在規 

範之目的與分類間必須有實質關聯，以達實質平等，始 

與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無違。

(2) 刑事訴訟法第4 2 0條 第 1 項 第 6 款規定有罪判決之人

若應受無罪、免訴、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 

者 ，得聲請再審，排 除 「罪刑」較輕之情況，使 「罪 刑 i 

較輕之受判決人無法依刑事訴訟法第4 2 0條 第 1 項第 

6 款聲請再審，已然形成差別待遇。

2 、 刑事訴訟法第420條 第 1 項 第 6 款再審目標僅限於「輕於 

原判決所認『罪名』之判決者」之差別待遇，欠缺合理正 

當 性 ：

(1) 以 「罪名」作為再審目標，内容限於適用法定刑較輕之 

不同罪名；以 「罪刑」作為再審目標，則是不論罪名為 

何 ，只要符合刑度較低之條件，即可聲請再審。

(2) 然而，較輕「罪名」之判決並不必然較優惠於受判決人。 

舉 例 來 說 ，加 重 竊盜罪（刑 法 第 3 2 1 條 ）改判竊盜罪

(刑法第 320條 ）法定刑僅降低6 個 月 ，但若是判決確 

定後發現受判決並非累犯（刑法第 4 7條 ），此時會將法 

定最高刑度降低2 年 6 個 月 。由此觀之，「罪 刑 I 的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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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相較於許多「罪 名 i變 動 ，對於受判決人之人身自由 

權更有實質上的意義。

(3) 有文獻表示：「未來亦應將某程度納入重大量刑減輕之 

再審目標。理由在於，縱使新事證無法導致法定刑減 輕 ， 

仍然可能在同一法定刑範圍内達成量刑重大減輕的結  

果 ，其所造成的刑罰落差甚至不亞於法定刑減輕，基於 

平等原則的考量，沒有理由一律排除重大量刑減輕的 

再審目標。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，因殺人罪判決死刑確 

定 之 人 ，提出新事證推翻原審認定宣告死刑的事實基 

礎 ，例如行為時存在精神障礙、犯罪情節並非最重大或 

有教化可能性，爭取無期徒刑之判決。據 此 ，至少在爭 

取死刑改判無期徒刑，或是刑罰明顯超出罪責程度的 

情 形 ，應該承認其屬於重大量刑減輕之再審事由。當然， 

承認量刑重大不當之再審可能招致濫用，但是透過謹 

慎界定量刑減輕之重大性要件，以及法律審逐漸發展 

量刑標準，應可某程度上減緩此一後遺症。因此，此一 

現實考量無法絕對排除承認量刑不當之再審目標的正  

當性」（參薛智仁，論發現新事證之刑事再審事由：2015 

年新法之適用與再改革，臺大法學論叢，第 4 5 卷 第 3 

期 ，第 962-963頁 ，解 件 1 6 )。

(4) 世界各國對於容許提起再審之類型及事由本屬不同， 

而再審制度之構成既係植基於法定性原則與實體正義 

之折衝而妥協之結果，則隨著時代之演進、人權價值之 

保障程度、正義觀之詮釋與追求之方式，當會形塑寬嚴 

不一之再審制度。如現行刑事訴訟法第4 2 0條 第 1 項 

第 6 款對於新事實、新證據之評價基準，打破舊法、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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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例對於新規性之解釋限於判決時已經存在，判決後 

才發現的證據之不當限制，10 4年 2 月 4 日修法理由即 

指 出 ：「鑒於現行實務受最高法院3 5年特抗字第2 1號 

判 例 、2 8年抗字第 8 號 判 例 ；及 5 0年台抗字第104號 

判 例 、4 9 年台抗字第7 2 號 判 例 、4 1 年台抗字第 1 號 

判 例 、4 0 年台抗字第2 號判例及 3 2年抗字第113號判 

例 拘 束 ，創 設 出 『新規性』及 『確實性』之 要 件 ，將本 

款規定解釋為『原事實審法院判決當時已經存在，然法 

院於判決前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斟酌，至其後始發現 

者 』且必須使再審法院得到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 

有利受判決人之判決無合理可疑的確切心證，始足當 

之 。此所增加限制不僅毫無合理性，亦無必要，更對人 

民受憲法保障依循再審途徑推翻錯誤定罪判決之基本 

權 利 ，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，而違法律保留原則。」（_  

i n i ) ，申言之，倘若立法者選擇放寬人民提起再審之 

條件係 為 了 保 障 「人民有依循再審途徑推翻錯誤定罪  

判決之基本權利」，然現行刑事訴訟法第42 0條 第 1 項 

第 6 款卻豎立一道差別待遇之標準，將 單 純 「量刑瑕 

疵 」之類型排除於再審目標以外，而未慮及在相同法定 

刑 範 圍 内 ，被告欲推翻罪責不相當之錯誤判決或係存 

有重大量刑瑕疵之錯誤判決時，其所受之人身自由權 

侵害實不亞於單純「罪名」之錯誤認定類型。尤 其 ，如 

被告因信賴國家制定之法律如毒品危害條例第17條第 

1 項減刑或免除其刑之要件，而選擇供出毒品上游，且 

該上游嗣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，甚至經法院判決有罪確 

定 時 ，被告因其自身涉泛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之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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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進度較為快速，其所供出之上游是否能經檢察官起 

訴 、法院判決有罪與否上均取決於刑事偵查機關之辦 

案效率及作業程序，恐未及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 

而能明確知悉被告所供出之上游是否已達「查獲」之要 

件 ，致被告未能獲得減刑規定之適用。然如係被告所犯 
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判決確定，被告供出之上游 

始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，甚至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，被告 

卻無法依循再審途徑以推翻原確定判決「應 」減刑而未 

減刑之量刑錯誤，此種涉及重大量刑錯誤之判決錯誤 

類 型 ，相較於新事證足認輕於原判決所認之「罪名」之 

再審類型，實質上對於人民人身自由權之侵害，甚至有 

過之而不及。尤有進者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 

1 項供出上游之法律效果為「必減刑」或「必免除其刑」 

之擇一關係，文義上似未逸脫現行刑事訴訟法第420條 

第 1 項 第 6 款 「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、免訴、 

『免刑』或輕於原判決所認之罪名」再審目標，然因毒 

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 7 條 第 1 項 為 「必減」或 「必免」 

之法律效果，並 非 一 律 「必免」，則縱使供出上游因而 

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，被告仍有可能獲得減刑之優 

惠而非獲得免刑判決，若僅係單純獲得減刑之優惠，則 

不能以法院「應減刑而未減刑」為由提起再審，但若以 

法 院 「應免刑而未免刑」提起再審，則符合再審目標。 

此種解釋已形成差別待遇，且對於達成再審所欲追求 

落實憲法保障人民有依循再審制度推翻錯誤定罪判決 

之基本權利相互牴觸，益徵刑事訴訟法第420條 第 1 項 

第 6 款已屬違反平等原則之違憲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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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此 外 ，亦有文獻從我國再審制度係移植於德國刑事訴 

訟法之規定，進而對於現行刑事訴訟法第420條 第 1 項 

第 6 款不當限制重大法定減刑事由提起再審之途徑， 

表 示 ：「再審體系定位與結構類似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

4 2 0 條 第 1 項 第 6 款 之 德 國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 5 9 條 

(W i ederaufnahmezugunstendesVerurte i1ten ;

ReopeningfortheConvictedPerson* sBenefit)第 5 款 

(我國法本條之立法理由中表明了係參照德國法本條 

而修法），即對於適當性要件僅規定，新事實或新證據 

除應足使被告獲判無罪外，另因適用（其他）較輕之刑 

法 規 定 而  判 處 較 低 度  刑 

( i nAnwendunge i nesmi1derenStrafgesetzese i neger 

i ngereBestrafung;uponapp1i cat i onofa1essseverep 

enalnorm，alessersentence) ，或因適用較輕之刑法規 

定 而 作 成 一 個 重 大 不 同 的 保 安 處 分 裁 判  

( e i newesent1i chandereEntsche i dung?bere i neMa?r 

ege1derBesserungundS i cherung;afundamenta11yd i f 

ferentdecisiononameasureofreformandprevention) ， 

均容許作為再審聲請之適當目的，而不僅以獲判較輕 

之罪名為限。據此規定，得以在排除單純量刑違失指謫 

作為再審事由之情況下，兼顧正確法律適用與個案減 

刑之救濟需求。基於前述說明，自有參照德國法規定對 

此適當性要件予以修正擴張之需求。於修法前，我國司 

法實務即應透過合目的性擴張解釋，即時救濟個案未 

依法減刑之違失 。」（陳 重 言 ，刑事再審新法週年之實 

證觀察與評釋一借鏡德國法與實務之比較角度，全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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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 師 ，第 2 0 卷 第 8 期 ，20 1 6年 8 月 ，第 6 頁 ，附件 

：1 0 )。然 而 ，上開文獻固呼籲司法實務應透過合目的性 

擴張解釋即時救濟個案未依法減刑之違失，惟孤掌難 

鳴 ，目前囿於刑事訴訟法第4 2 0條 第 1 項 第 6 款之法 

文用語，已明言限於罪名，而不及於罪刑，此為實務通 

說所採，亦為本件原確定裁定所採之見解，而法律解釋 

不得逸脫於文義解釋之範圍，是恐難透過合目的性擴 

張解釋之方式來為重大量刑瑕疵之錯誤判決開啟再審 

之可能，唯有透過宣告法律違憲，並諭知相關立法機關 

應本於憲法第1 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儘速修法， 

始有可能為廣大如本案聲請人之受判決人受有重大量 

刑不當之定罪判決開啟再審救濟之可能。

(6) 綜 上 ，不 論 係 「罪名」與 「罪刑」之 變 動 ，均有可能透 

過 新 事 實 、新事證之發現而動搖原確定判決之錯誤認 

定 ，進而得出較有利於受判決人之解釋，倘若係屬於 

「重大量刑瑕疵」，則從再審制度之目的觀出發，為了 

確實追求實體正義與發現真實，在一定條件下將重大 

量刑瑕疵納入再審目標，更有助於設置再審制度之目 

的 ，且強化訴訟權具有制度性保障之客觀基本功能，是 

立法者區分罪名與罪刑之再審目標之差別待遇顯然欠 

缺正當理由。

( 三 ） 刑事訴訟法第42 0條 第 1 項 第 6 款 限 於 「輕於原判決所認 

罪名」之 規 定 ，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：

1 、 立法不作為如已違反人民平等權之保障，立法者有作為義 

務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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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按 「規範不足，為立法不作為之一種形式，而認定立法 

不作為違憲，應先確認立法者有憲法上之作為義務。規 

範不足如已構成權利之過度限制，或雖未構成權利限 

制 ，但違反權利之平等保陳時，釋憲者均應依憲法意旨， 

宣告此一規範不足之法規整體狀態與憲法意旨不符， 

並確認立法者有憲法上之作為義務 ;否 則 ，應分別情形， 

呼籲立法檢討相關法規之妥當性，或宣告法規整體狀 

態合蕙。」（參司法院釋字第610號解釋彭鳳至、徐璧 

湖大法官不同意見書第 8 - 9頁 ，附 件 1 8 )。

(2) 再 按 「本院自釋字第 2 0 4 號解釋首次使用立法裁量用 

語以來，該語詞與其他用語如立法形成自由、立法政策 

事 項 、基於立法政策之考量、屬立法者之權限等，至少 

四十號以上。而立法裁量在概念上除立法作為之外，是 

否包括立法機關之不作為（或立法怠惰）？本院向來之 

用語除立法裁量、立法形成自由外，也包含立法政策， 

若從立法政策角度，應是包含不作為。而本院釋字第 

4 7 7 號解釋為關於立法不作為之司法審查問題，釋字 

第 4 7 7 號解釋從其解釋文内容看，同時承認立法裁量 

之精極作為與不作為。一般而言，司法對立法不作為之 

審 查 ，必須比司法對立法積極作為行為審查有更為嚴 

格之根據。比較法上，過去日本學界均認為，若司法對 

立法不作為之合憲性加以審查，此不啻荒誕無稽之行 

為 ，但現在學界、實務界則大體承認立法不作為也可能 

成為司法審査之對象。只是對於立法不作為要比立法  

作為其成立要件更嚴格，如須有立法義務存在、立法義 

務之違反須持續相當期間等。丨(參釋字第694號解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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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春生、池啟明、黃璽君大法官不同意見書第4 - 5頁 ， 

附 件 19)

(3) 嗣林俊益大法官於釋字第7 4 7 號解釋部分協同意見書 

中整理出大法官對立法不作為之違憲審查基準如下： 

(一 ）先確認立法者有憲法上之作為義務；（二）再宣

告立法不作為之規範不足與憲法權利保陳意旨不符； 

(三 ）最後再呼籲立法者檢討修正相關條文妥為規定  

(參 釋 字 第 7 4 7 號解釋林俊益大法官部分協同意見書 

第 7 - 8頁 ，附件 2 0 )。

(4) 準 此 ，立法者之立法不作為若已違反其憲法上之作為 

義 務 ，從而過度限制，或違反權利之平等保障時，釋憲 

機關即應依憲法意旨，宣告此一規範不足之法規違憲， 

並確認立法者有憲法上之作為義務，最後呼籲立法者 

為妥適之修正。刑事訴訟法第4 2 0條 第 1 項 第 6 款之 

規定不包含「罪刑」乃係規範不足，屬立法不作為，對 

於憲法第 8 條人身自由權及第16條訴訟權是否形成過 

度 限 制 ，以下謹論述之。

2 、 刑事訴訟法第420條 第 1 項 第 6 款再審目標僅限於「輕於 

原判決所認『罪名』之判決者」之 規 定 ，屬規範不足之立 

法不作為，其差別待遇之手段與目的之間，違反憲法第23 

條比例原則：

(1) 刑事訴訟法第420條 第 1 項 第 6 款之規定，使受有「重 

大量刑瑕疵」之受判決人無法依刑事訴訟法第4 2 0 條 

第 1 項 第 6 款聲請再審，已然形成差別待遇。

(2) 關於無正當理由造成的立法上不平等，無論是立法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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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意或疏忽，都為平等條款所不容（參 吳 庚 ，憲法的解 

釋 與 適 用 ，三 民 書 局 ，第 3 版 ，20 0 4年 6 月 ，第 181 

頁 ，:丨附件tl丨）。查系爭規定之立法理由中並未說明何以 

犧 牲 「罪刑」較輕之受判決人權利，觀諸立法理由或修 

法 理 由之中，皆無從得知立法者僅承認特定判決為再 

審目標之正當性為何，此等無正當理由造成的立法上 

不 平 等 ，已有違反平等原則，業如上述。再審制度目的 

在於發現真實，給予受判決人終局的實質救濟，以求個 

案正義之落實，再審目的洵屬正當；刑事訴訟法第420 

條 第 1項 第 6 款再審目標僅限於輕於原判決之「罪名」， 

排除受判決人以輕於原判決之「罪刑」聲請再審，已屬 

限制人民權利，此手段與目的間是否符合憲法第2 3條 

比例原則，已有疑義。

(3) 首 先 ，限制再審目標為輕於原判決之「罪名」似乎明確 

地界定出標準，只要是輕於原判決所認之罪名即可聲 

請再審。然而這樣的界定方式卻忽略了「刑度」才是人 

民救濟的重要目標，亦不無忽略因減刑而使受判決人 

受有利益之案件數量為數不少，扼殺再審制度之設置 

目的在於法安定性下，仍得透過事後救濟制度，糾正事 

實認定錯誤判決，以維護實體正義的功能。是 以 ，差別 

待遇無法達成再審保障個案正義之目的，顯見差別待 

遇之手段與目的之達成，不符合適當性，是以刑事訴訟 

法 第 4 2 0條 第 1 項 第 6 款 排 除 「罪刑」之規定違反憲 

法 第 2 3條比例原則。

(4) 退步言之，縱認排除「罪刑」聲請再審之手段符合適當 

性 ，惟仍不具有相同有效性。詳言之，再審目標有無罪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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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 訴 、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「罪名」之 判 決 ，皆為發 

現真實後而為有利於受判決人之判決，同樣的，輕於原 

判決所認「罪刑」之判決亦為有利於受判決人之判決， 

且同時達成發現真實之再審目的，因此排除「罪刑」聲 

請再審之手段並無相同有效性。再 者 ，一律排除輕於原 

判決所認之「罪 刑 i等量刑事由，亦非最小侵害之手段， 

換 言 之 ，刑事訴訟法第4 2 0條 第 1 項 第 6 款再審目標 

應僅係為排除單純的量刑違失，而非就輕於原判決所 

認 之 「罪刑」事由一律排除。是以排 除 「罪 刑 ！聲請再 

審之手段不具相同有效性，且非最小侵害之手段，不符 

合必要性之要求°

(5) 退萬步言，縱認排除「罪刑」聲請再審之手段符合必要 

性 ，亦不符合狹義比例性。詳 言 之 ，在人身自由與法安 

定 性 、訴訟經濟之公益之間，國家選擇保障後者，使人 

民無法依減刑規定尋求較低之刑度，置人民之人身自 

由權於不顧，手段與目的間顯失均衡，並不符合狹義比 

例 性 °

(6) 吳庚大法官曾指出：「至何謂法定程序，不僅指憲法施 

行時已存在之保障刑事被告之各種制度，尤應體認憲 

法保障人身自由之精神，予以詮釋。」（參 釋 字 第 271 

號解釋吳庚大法官不同意見書，‘附件 22 )，尤其在人權 

意識抬頭、強調不讓任何人蒙受不白之冤的今日，立法 

者 於 2015年修法理由亦強調：在公平正義的面前，法 

安定性亦須有所讓步之意旨，再審制度在選擇如何給 

予人民救濟時，更須緊扣著憲法保障人身自由的精神， 

盡可能作成保障人民人身自由之規範，始稱符合法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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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 序 。

(7) 再觀察近年來，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 3 7 號解釋關於偵 

查中閱卷權、第 7 4 7 號解釋對於土地所有權人因公路 

穿越地下得請求徵收地上權、第 7 5 5 號解釋就監獄行 

刑 法 第 6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 條 第 1 項 第 7 款之規 

定合併觀察，其不許受刑人向法院請求救濟，與蕙法第 

1 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規範意旨有所違背、第 7 6 2號 

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 3條 第 2 項侵害被告卷證資訊獲知 

權致與憲法第16條訴訟權核心理念有所牴觸等解釋發 

展脈絡可知，保障被告人權刻不容緩，且立法者負有積 

極作為義務建構出合乎正當法律程序之訴訟制度，俾 

落實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憲法要求。關於「訴 

訟權」之具體内涵，參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62號湯德 

宗大法官協同意見書書表示：「1.憲 法 第 1 6 條保障人 

民 （含被告）之 『訴訟權』；〇 2 .『訴訟權』之權利保 

障 範 圍 （Schutzbereich)包括建 構 合 乎 『正當法律程 

序 』（due process of law)( 即 『正當司法程序 』）的 

訴 訟 制 度 3 . 『對審制』（adversary system) —稱 

『辯論式訴訟制度』（而 非 『糾問制』（inquisitorial 

system) ) 下 之 『正當法律程序』乃以保障被告『防禦 

權 」』droit de la defense)—稱 『公平受審權』（right 

to fair trial) 為 核 心 ；4 . 為能有效行使防禦權，被 

告 應 有 『受告知權』（right to be informed) ，俾能充 

分獲悉載有被訴事實及理由之卷宗及證物，以準備答 

辯 。」（丨附件2 3 )，是 以 ，不論立法者疏忽或刻意，現行 

刑事訴訟法第4 2 0條 第 1 項 第 6 款不問理由將（重大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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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刑瑕疵排除於再審目標，本質上已與設置再審制度 

之目的背道而驰，且屬立法不作為之方式即「規範不足」 

致侵害被告訴訟權，此種立法不作為之手段與其欲達 

成之目的不具適當性、不具最小侵害性而有違背比例 

原則之違憲。

(8) 綜上觀之，排除受判決人以輕於原判決之「罪刑」作為 

聲請再審之手段，對 於 蕙法第 8 條保障人身自由與第 

1 6 條訴訟權之規定形成限制，與發現真實之再審目的 

背道而驰，逾越憲法第2 3條之必要程度，與憲法第16 

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。

(四 ） 刑事訴訟法第420條 第 1 項 第 6 款 限 於 「輕於原判決所認 

罪名」之 規 定 ，違反訴訟制度之制度性保障：

1 、立法裁量之界限

(1) 立法對訴訟程序雖有頗大的裁量空間，但就訴訟制度 

之制度性保障，仍有「組織法上建構公平審判機能的組 

織 」及 「作用法上使權利救濟具有可能性」兩種界線。 

詳 言 之 ，「組織法上建構公平審判機能的組織」係指從 

事司法審判的人員，能夠有身分保障，足以客觀的依據 

法 律 ，發揮是非對錯判斷的功能；「作用法上使權利救 

濟具有可能性」係指縱使立法對訴訟制度有頗大的裁 

量權限，如果訴訟制度不能發揮最低度保障可能性，即 

屬違反制度性保障的意旨。藉由程序上訴訟權保障，以 

擔保人民個案上實體權利的完整性。但人民有訴訟權， 

不代表其權利必可獲得保護，而是如果沒有訴訟權保 

護的良好架構，實體權利通常無法獲得確保（參李惠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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蕙法要義，元照出版，201 5年 ，七 版 第 323-324頁 ， 

附 件 2 4 )。

(2) 按 釋 字 第 4 6 2 號解釋指出：「各大學校、院 、系 （所 ） 

教師評審委員會關於教師升等評審之權限，係屬法律 

在特定範圍内授予公權力之行使，其對教師升等通過 

與 否 之 決 定 ，與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對教師升等資 

格所為之最後審定，於教師之資格等身分上之權益有 

重大影響，均應為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上之行政處分。 

受評審之教師於依教師法或訴願法用盡行政救濟途徑  

後 ，仍有不服者，自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，以符憲法保 

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。行政法院五十一年判字第三九 

八 號 判 例 ，與上開解釋不符部分，應不再適用。」（附 

1 ^ 2 5 ) ; 另如釋字第7 5 5號解釋文亦謂：「監獄行刑法 

第 6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 條 第 1 項 第 7 款 之 規 定 ， 

不許受刑人就監獄處分或其他管理措施，逾越達成監 

獄行刑目的所必要之範圍，而不法侵害其憲法所保障 

之基本權利且非顯屬輕微時，得向法院請求救濟之部 

分 ，逾越憲法第 2 3 條之必要程度，與 憲 法 第 1 6 條保 

陣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。相關機關至遲應於本解釋 

公 布 之 日 起 2 年 内 ，依本解釋意旨檢討修正監獄行刑 

法及相關法規，就受刑人及時有效救濟之訴訟制度，訂 

定適當之規範。」（附 件 26)此等剝奪或限制特定人之 

權利而不給予救濟機會，即屬違反立法裁量之界線，應 

給予當事人得提起救濟之可能。

(3) 綜 上 觀 之 ，立法裁量之界限在於必須給予人民最低度  

的 保 障 ，禁止剝奪或限制特定人之權利而不給予救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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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 會 。

2 、 刑事訴訟法第42 0條 第 1 項 第 6 款再審目標僅限於「輕於 

原判決所認『罪名』之判決者」之 規 定 ，未賦予人民合乎 

正當法律程序之制度性保障，有違憲法第 1 6 條保障人民 

訴訟權之規範意旨•

(1) 憲法第 1 6條所定人民之訴訟權，乃人民於其權利遭受 

侵 害 時 ，得訴請救濟之制度性保障，其具體内容，應由 

立法機關制定法院組織與訴訟程序有關之法律，始得 

實現。惟人民之訴訟權有其受蕙法保障之核心領域，為 

訴訟權必備之基本内容，對其若有欠缺，即與蕙法第16 

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不符（釋 字 第 3 9 6 號解釋理 

由書參照，附件 27 )。再審制度雖屬非常程序，本質上 

仍為救濟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錯誤而設之制度，依 

此 ，再審制度受憲法第16條訴訟權之保障，若受判決 

人聲請再審之權利受到不合理之限制，本即得依憲法 

第 1 6條主張權利。

(2) 按釋字第 39 6號解釋指出 :「且懲戒案件之審議，亦應 

本正當法律程序之原則，對被付懲戒人予以充分之程

序 保 障 ，例如採取直接審理、言詞辯論、對審及辯護制 

度 ，並予以被付懲戒人最後陳述之機會等，以貫徹憲法 

第十六條保陳人民訴訟權之本旨。 」準 此 ，立法機關雖

對於訴訟程序予以限制，但在程序上仍應給予當事人 

受審及提出證據的機會，始稱符合正當法律程序（釋字 

第 4 1 8號解釋同此意旨，附 件 雜 ）。

(3) 然 ，刑事訴訟法第42 0條 第 1 項 第 6 款之規定，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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遭受「量刑瑕疵」之受判決人依循再審制度提起事後救 

濟之機會，卻未給予任何其他救濟管道，導致受判決人 

即使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，得以證明其原確定判決有 

量刑上之瑕疵，仍無從提起再審；遑論主張因「信賴」 
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 第 1 項主動供出上游致查獲 

其他共犯或正犯者，法院應給予減刑或免刑之優惠，故 

其於調查階段即主動配合並供出上游之「信賴保護作 

為自由保護」，將（重大）量刑瑕疵排除於再審目標外， 

不僅有違訴訟制度之制度性保障，同時使信賴保護原 

則成為具文，亦使國家威信蕩然無存，此種未慮及重大 

量刑瑕疵之錯誤判決之受判決人仍有追求實質正義之 

基本權利，且應同受憲法第16條訴訟權之制度性保障， 

揆諸上開說明，現行刑事訴訟法第42 0條 第 1 項 第 6 款 

顯非符合正當司法程序之再審制度，而有逾越立法裁 

量之 界 線 ，應屬違憲之條文。

(4) 或有謂刑事訴訟法第4 2 0條 第 1 項 第 6 款再審目標僅 

限 於 「輕於原判決所認『罪名』之判決者」之 規 定 ，純 

屬立法者價值選擇，惟如同釋字第 4 4 2 號解釋指出： 

「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修正公布之公職人 

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九條規定，選舉訴訟採二審終 

結不得提起再審之訴，係立法機關自由形成之範圍，符 

合選舉訴訟事件之特性，於蕙法保障之人民訴訟權尚 

無侵害，且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，與憲法第二十三條 

亦無牴觸。」d附件2 0 ) 選罷法涉及公益，為謀法秩序 

之安定，選 舉 、罷免訴訟自有速予審結之必要，因此給 

予立法者較高之裁量空間，因而認為選舉訴訟不得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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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之規定合憲。然刑事訴訟法第4 2 0條 第 1 項 第 6 款 

限制再審目標，對受判決人而言，縱使存有重大量刑瑕 

疵之錯誤判決亦無從提起再審，此舉無異宣告受判決 

人並須自行忍受國家錯誤判決所招致之不利結果，包 

括自行忍受財產權、名譽權、人身自由權甚至是生命權 

之 剝 奪 ，此種重大攸關人民基本人權之訴訟制度不完  

善（不合乎正當法律程序之再審制度），尚不得與上開 

釋 字 第 4 2 2 號解釋就民事當選無效案件採二級二審不 

得提起再審制度相比擬。

( 五 ） 綜上所陳，刑事訴訟法第420條 第 1 項 第 6 款再審目標僅 

限 於 「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、免 訴 、免刑或輕於 

原判決所認『罪名』之判決者」，不 包 括 「罪刑」，已有立 

法不作為致侵害被告訴訟權及人身自由權，並牴觸平等原 

則 、比例原則之違憲情形。茲聲請人以窮司法救濟途徑， 

非 聲 請 大 院 為 違 憲 審 查 ，無以回復聲請人憲法上權利所 

受之損害，爰為本件釋憲聲請，懇請大院參酌上情惠予 

宣告刑事訴訟法第420條 第 1 項 第 6 款排除輕於原判決所 

認之「罪刑」之規定與憲法第 8 條 及 第 16條所保障之人民 

權利相牴觸且不符第7 條平等原則、第 2 3 條比例原則及 

制度性保障而違憲，以昭憲信，並維人權。如蒙所允，甚 

感 德 澤 。

肆 、 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

委任狀正本一份

註 1 :目前最高法院對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 7條 第 1 項法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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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稱 之 「查獲」，尚未統一法令解釋，有從寬認定者，如最高法 

院 101年度台上字第2941號 、第 3243號 、第 70 9號 、102年度 

台上字第453 9號等刑事判決，判 決 認 ：「有犯罪嫌疑，而對嫌疑 

人依法採取任何調查、追緝之手段，足認已對其啟動偵查犯罪程 

序者」；有從嚴考量，認 為 「查獲」係 指 ，「至少經檢察官提起公 

訴者」，如 1 0 2年度台上字第3 4 9 4號 、1 0 3年度台上字第1005 

號 、1 0 5年度台上字第2944號 、10 6年度台上字第1506號等刑 

事判決；亦有採取最嚴格之解釋，如 10 1年度台上字第5554號 、 

1 0 6年度台上字第2601號 、第 1878號等刑事判決，認為需經檢 

察官提起公訴且經法院判決有罪，始能符合上開規定查獲之要 

件 。

附 件 1 : 最高法院 106年度台抗字第72 4號刑事裁定乙份。

附 件 2 :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 0 6年度聲再字第 8 5 號刑

事判決乙份。

附 件 3 :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 0年度訴字第1010號 乙 份 。

附件 4 :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1 0 1年 2 月 2 2 曰

高市警三二分偵字第1017003804號 函 、前鎮分局 

10 1年 3 月 6 曰高市警前分偵字第1017005412號函 

各 乙 紙 。

附 件 5 : 最 高法院 1 0 1年度台上字第7 0 9號刑事判決第1-4

頁 。

附件 6 :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 0 1年度上訴字第7 4 號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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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判決乙份。

附 件 7 :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099號刑事判決乙份。

附 件 8 :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起訴書及橋頭地方法院10 6年

度訴字第7 0號刑事判決各乙份。

附 件 9 : 司法院案號查詢結果，瀏 覽日期：107.1 . 5。

附 件 10 : 陳 重 言 ，刑事再審新法週年之實證觀察與評釋一借

鏡德國法與實務之比較角度，全國律師，第 2 0卷第 

8 期 ，2016年 8 月 ，第 5 - 1 4頁 。

附 件 11 : 釋字第 3 8 4解釋文及理由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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